
安徽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1 

 

 

 

 

 

 

安徽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目         录 

 

一、会议议程 

二、议案 

三、决议 

四、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安徽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 

一、会议议程 

会议主持人：吴曼青先生 

会议时间：2013 年 3 月 21 日上午 9:30 

会议地点：合肥市高新区香樟大道 199号公司会议室 

（一）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 

（二）与会人员听取会议报告并审议 

1、《关于对公司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确认的议案》 

（三）股东发言 

（四）投票表决 

1、通过会议点票人名单 

2、点票人查验票箱 

3、股东投票 

4、点票人清点表决票并宣布表决结果 

（五）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六）宣读会议决议（与会董事在会议记录上签字） 

（七）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二、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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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资料之一 

 

关于对公司 201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进行确认的议案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1 年度关联交易和 2012 年度

拟发生的关联交易的议案》的议案，批准公司 2012 年拟向华东电子工程研究所

（以下简称“华东所”）预计销售雷达及印制板、微波电路及组件、雷达通信系

统等雷达配套产品约人民币 7,500万元，承建华东所“博微家园”工程项目系统

集成及华东所新区其他零星弱电工程，合同金额约 500万元；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华耀电子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耀电子”）拟向华东所及其控股子公司销

售变压器、军用电源等雷达配套产品约 6,000万元。预计公司向华东所采购外协

加工件和原材料以及技术协作、检验试验、委托加工等约人民币 1,000万元；向

中电科技（合肥）电子信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采购电子元器件 2,200万元；向博

微长安电子有限公司采购原材料 50 万元；预计华耀电子工业有限公司向华东所

及其控股子公司采购元器件及委托加工约 500万元。 

2012 年，公司本部、华耀电子向华东所销售商品实际金额分别为 11,374.17

万元和 8,780.46 万元，较年度预计金额分别增加 3,374.17 万元和 2,780.46 万

元。公司本部、华耀电子向华东所及控股子公司采购商品实际金额分别为

6,193.32 万元和 3,235.70 万元，较年度预计金额分别增加 2,943.32 万元和

2,735.70 万元。合肥博微安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微安全”）向华

东所控股子公司中电科技（合肥）电子信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销售商品和采购商

品的实际金额分别为 1,187.21 万元和 311.43万元。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关联方名称 项目 
2012 年度

预算金额 
2012 年实际金额 2012 年超出金额 

公司本部 

(母公司) 

华东所 
销售 

商品 
8,000 11,374.17 3,374.17 

安徽博微长

安电子有限

公司 

销售 

商品 
0 313.97 313.97 

华耀电子 
华东所及子

公司 

销售 

商品 
6,000 8,780.46 2,780.46 

博微安全 

中电科技（合 

肥）电子信息

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 

销售 

商品 
0 1187.21 1187.21 

 

 

 

http://so.360.cn/url?u=a7b9d23408ece27735186582b07f2e40ee46fc5effe0780fa30d9b&m=d04121f8dc78010311475f5fdb97d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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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关联方名称 项目 
2012 年度

预算金额 

2012 年实际

金额 

2012 年超出金

额 

公司本部

（母公司） 

华东所 
采购 

商品 
1,000 4,265.49 3,265.49 

中电科技（合 

肥）电子信息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 

商品 
2,200 265.87 - 

安徽博微长安电

子有限公司 

采购 

商品 
50 45.10 - 

安徽博微广成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 

商品 
0 1,616.86 1,616.86 

华耀电子 华东所及子公司 
采购 

商品 
500 3,235.70 2,735.70 

博微安全 

中电科技（合 

肥）电子信息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 

商品 
0 311.43 311.43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1）华东电子工程研究所基本情况如下： 

注册地址：合肥市淠河路 88 号 

法定代表人：吴曼青 

注册资金：7418万元 

经营范围：雷达、电子系统、技术防范工程、电子产品技术服务，机械加工，

百货、五金交电、家具、木模、建筑材料销售；印刷；住宿、餐饮、货物运输、

物业管理与服务、房屋租赁；几何量测试、无线电测试、环境实验；电镀及服务。 

关联关系情况：华东电子工程研究所是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 48.82% 

的股份。 

（2）中电科技（合肥）信息发展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注册地址：合肥市高新区 

法定代表人：吴曼青 

注册资金：4000万 

经营范围：为软件开发及销售服务；电子元器件、电子整机研究开发及电子

工程系统、通讯产品的生产销售；物流培训及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

的进出口。 

关联关系情况：中电科技（合肥）信息发展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华东电

子工程研究所子公司，持股比例 80%。 

（3）合肥博微田村电气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注册地址：合肥市长江西路 669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吴曼青 

注册资本：232.65万美元 

经营范围：以电子变压器为主的电子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无进出口商

品分销业务）。 

关联关系情况：合肥博微田村电气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华东电子工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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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的子公司，持股比例 50%。 

（4）安徽博微长安电子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注册地址：六安经济开发区前进路以南经三北路以东  

法定代表人：吴曼青  

注册资本：10018万元  

经营范围：为资本运营及设计制造电子、微波、通讯设备，技术开发，系统

工程安装，汽车空气压缩机；车辆改装，家用电器，机电设备，经济技术信息咨

询服务（不含中介），经营本企业和成员企业自产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和成

员企业生产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加工贸易和补偿贸

易业务。  

关联关系情况：安徽博微长安电子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华东所的独资子

公司。 

（5）安徽博微广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合肥市高新区黄山路 605号民创中心四层 

法定代表人：吴曼青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 

经营范围：音视频产品、嵌入式计算机软硬件产品、微波电子产品、通信设

备、计算机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多媒体网络应用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技

术服务；安全防范工程等 

关联关系情况：安徽博微广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华东所的子

公司，持股比例 40%。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1、公司向关联人购买产品，是公司在比较了相关供应商的产品售价、交货

能力及货款支付方式后，依据市场定价原则与关联方协商确定。 

2、公司向关联人销售产品，是依据产品市场定价原则，与关联方协商最终

确定。 

3、以上日常关联交易均严格遵守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关联交易相关制度的规定。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基于华东所自身业务增长的需要，且公司在相关的军用微波、印制板、军用

电源等雷达配套业务具备一定的技术实力，致使公司关联销售业务有较快增长；

同时，公司发生的向华东所及其控股企业采购的电子元器件、原材料以及雷达分

系统等，在原材料采购价格、分系统技术和质量等方面，华东所及其控股企业更

具有优势，致使公司关联采购业务也有较快增长。 

公司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均属公司的正常业务范围，为公司生产经营所

必须，是在平等、互利基础上进行的，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未影响公

司的独立性，也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本议案已经公司四届十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现提交本次股东大会，敬请各

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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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决议（会议召开后公告） 

四、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会议召开后公告） 

 

 

 

二Ｏ一三年三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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